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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监事会由 9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中职工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由本公司职工通过职
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近日，本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吕
冬阳先生、郭俊先生、戚梦然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职工监事
任期与第十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和外部监事任期保持一致。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附件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吕冬阳先生 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65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 历任南

京市物价检查所科长；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政研室）经济处副处长，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政
研室）城市发展处处长，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政研室）政法纪检处处长，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
秘书三处处长；南京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南京银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监事长。 现任南
京银行党委副书记、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工会主席，南京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南京市红十字会
常务理事、副会长。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吕冬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0,000 股，不存在《公司法》《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监事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监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郭俊先生 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72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历任中国人民银
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办公室综合秘书科副科长，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人事处副科长、科
长，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副处长；南京市金融发展办公室综合法
规处副处长、处长；南京银行行政事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级），南京银行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
资源部总经理兼培训部总经理。现任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郭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9,500 股，不存在《公司法》《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监事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监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戚梦然先生 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78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南京银行风险控制
部法律风险管理部副经理，风险控制部法律与合规风险管理部经理，南京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
理助理兼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助理，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兼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南京银行法律
合规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现任南京银行法律合规部总经理、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芜湖
津盛农村商业银行股东董事，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戚梦然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5,936 股，不存在《公司法》《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
司监事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监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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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生物医药园支路 59 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普通股股东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421,93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421,9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62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620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聂卫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8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黄莉丽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405,530 99.9549 16,400 0.0451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368,607 99.8535 53,323 0.1465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405,530 99.9549 16,400 0.0451 0 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文涛、杨华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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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清水路特 8 号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9,000,75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9,000,7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97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972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和平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龚本新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副总经理石奕及公司聘请的律师曹阳、

宋丽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43,737 99.8083 57,022 0.196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43,737 99.8083 57,022 0.1967 0 0.000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43,737 99.8083 57,022 0.1967 0 0.0000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43,737 99.8033 57,022 0.196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943,737 99.8033 57,022 0.196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并 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0 0.0000 57,022 10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1 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阳、宋丽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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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展厅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96,159,7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328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董事

长丁毅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4 人，陈黎升先生、陈彬先生、张洁女士、姜伟先生因公务未能

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包毓祥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4,225,923 97.9889 1,857,241 1.9314 76,600 0.0797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4,225,923 97.9889 1,933,841 2.011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4,225,923 97.9889 1,933,841 2.011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4,225,923 97.9889 1,933,841 2.011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4,225,923 97.9889 1,933,841 2.011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4,225,923 97.9889 1,933,841 2.011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4,225,923 97.9889 1,933,841 2.011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4,225,923 97.9889 1,933,841 2.011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4,225,923 97.9889 1,933,841 2.011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
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1,510,080 43.8476 1,857,241 53.9280 76,600 2.2244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 1,510,080 43.8476 1,933,841 56.1524 0 0.0000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510,080 43.8476 1,933,841 56.1524 0 0.0000

4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510,080 43.8476 1,933,841 56.1524 0 0.0000

5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
细则＞的议案 》 1,510,080 43.8476 1,933,841 56.1524 0 0.0000

6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的议案 》 1,510,080 43.8476 1,933,841 56.1524 0 0.0000

7 《关 于 修 订＜对 外 担 保 制
度＞的议案》 1,510,080 43.8476 1,933,841 56.1524 0 0.0000

8 《关于修订＜投资决策管理
制度＞的议案 》 1,510,080 43.8476 1,933,841 56.1524 0 0.0000

9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 1,510,080 43.8476 1,933,841 56.152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 9 个，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通过了以上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琰、竺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上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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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2 号 D 座中国有研大厦 18 层 有

研新材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5,963,3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52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因公司董事长杨海先生在外出差，以腾讯会议方式参会，由半数以上董

事推举董事于敦波先生主持本次现场会议，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其中董事长杨海先生、独立董事吴玲女士、曹磊女士以

腾讯会议方式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其中监事董孟阳先生、周斯雅女士以腾讯会议方式参

会；
3、 董事会秘书杨阳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和见证律师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中国有研对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937,932 99.5740 22,600 0.3789 2,800 0.047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控股股东中国有研对
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5,937,932 99.5740 22,600 0.3789 2,800 0.047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为关联交易，控股股东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持表决

权股份数 280,098,368 股，回避表决股份数 280,098,368 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汉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光明、李欣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召
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
的《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有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8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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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各项议案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2 月 27 日（周三）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7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7 日 9:15-15:00 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中康路 136 号新一代产业园 1 栋 24 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及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

开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 ， 代表股份 66,809,16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9938％。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 代表股份 61,725,72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50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5,083,44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88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5,468,10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284％。
其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 ， 代表股份 384,663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39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5,083,44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88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884,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68,10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李虎先生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数为 44,924,442 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和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809,1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68,10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809,1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68,10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772,34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449％；反对 36,82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5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31,2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266％；反对 36,82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7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沈琦雨、李翼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出具的结论性意见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
会议形成的《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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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09:15- 下午 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09:15-09:25，0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09:15- 下午 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三楼会
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冀树军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章、指引和云铝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94 人，持有（代表）公司股份 2,106,412,33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0.7392%，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8 人， 代表股份 1,460,392,654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2.11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6 人，代表股份 646,019,68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628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等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名称调整及修订＜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6,265,53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0%；
反对 146,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646,108,385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773%；
反对 146,800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27%；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二）《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4,438,43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3%；
反对 393,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
弃权 1,580,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644,281,285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946%；
反对 393,600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609%；

弃权 1,580,300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244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07,057,275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832%；
反对 99,355,06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16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546,900,121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6260%；
反对 99,355,064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5.374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事项延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45,269,59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08%；
反对 1,028,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645,226,385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408%；
反对 1,028,800 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59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 关联方股东分别

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焦云先生，所持表决
权股份数量分别为：1,009,202,685� 股、450,906,263� 股、5,000� 股。

（五）《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对子议案逐项表决）
1.补选罗薇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0,487,042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640,329,888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831%。
表决结果：通过
2.补选陈俊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00,487,041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8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 640,329,887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83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晓龙、周张悦。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晓龙律师、周张悦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见证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主持、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深交所监管规
则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 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见

证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7 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000153� � � � � � � � � 公告编号：2023-052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

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

人数 2 人，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合计 85,000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0256%。
2、本次回购完成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4.03� 元 / 股。 公司应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

支付回购款项合计 347,688.25� 元。
3、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

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332,111,230 股减少至 332,026,230 股。
一、本次股权激励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1、2022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以及是
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8 月 13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相关公
告。

2、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2 年 8 月 24 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名单通过公司
工作平台和内部张榜的方式进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次激励对
象提出异议的记录和反馈。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审核意见》（公告编号：2022-033）。

3、2022 年 8 月 31 日，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2022 年 9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36）。

4、2022 年 9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
的议案》、《关于向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 均同意以 2022 年 9 月 23 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223 名激励对象授予 1997 万股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4.13 元 / 股。

5、2022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发布《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1），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毕，新增股份 19,970,000 股，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上市。

6、2023 年 10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十三次董事会、第九届十三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
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情况见《公司第九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 2023-038）、《公司第九届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9）。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回购注销原因及股份数量
根据《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相关规定，由于以下 2 名激励对象已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 85,000 股限制性股票，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0.0256%。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拟回购数量 （股） 股份登记日期 备注

张宏博 35,000 2022 年 10 月 个人主动辞职

姚亮 50,000 2022 年 10 月 个人主动辞职

2、回购价格及金额
因公司实施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根据《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五章第九条的规定，公司向激励对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价格由 4.13
元 / 股调整为 4.03 元 / 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为 85,000 股，公司应就本次限制性股
票回购支付的回购款项为：4.03*85,000+ 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347,688.25 元， 上述回购款项全
部来自于公司自有资金。

三、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中证天通（2023）验字 21120010 号验资报告。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注销事宜已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由 332,111,230 股减少至 332,026,230� 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数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股份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2,958,500 3.90 85,000 12,873,500 3.88

1、高管类锁定股 778,500 0.23 778,500 0.23

2、股权激励限售股 12,016,000 3.62 85,000 11,931,000 3.59

3、首发前限售股 164,000 0.05 164,000 0.05

二、无限售流通股 319,152,730 96.10 0 319,152,730 96.10

三、总股本 332,111,230 100 85,000 332,026,230 100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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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通过
大宗交易转让股份结果暨权益变动比例

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计划实施前，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王现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5,505,777 股，其配偶孙利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5,099,744 股，其
子王申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697,162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9,302,6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33%。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现全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转让公司股份 8,696,26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 本次股份转让后，王现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6,809,515 股，其配偶孙利娟女
士持有公司股份 5,099,744 股，其子王申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7,393,424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149,302,6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33%。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现全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35,505,777 31.16% IPO 前取得：26,812,291 股
其他方式取得：108,693,486 股

孙利娟 5%以下股东 5,099,744 1.17% IPO 前取得：948,218 股
其他方式取得：4,151,526 股

王申健 5%以下股东 8,697,162 2.00% 大宗交易取得：8,697,162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王现全 135,505,777 31.16% 直系亲属关系

孙利娟 5,099,744 1.17% 直系亲属关系

王申健 8,697,162 2.00% 直系亲属关系

合计 149,302,683 34.33%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 前 持 股 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王现全 8,696,262 2.00%
2023/12/
27 ～2023/
12/27

大宗交易 5.07－5.07 44,090,048.34 已完成 126,809,515 29.16%

(二)� 本次实际转让情况与此前披露的转让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转让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转让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转让是否未达到转让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转让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基本信息

名称 王现全
地址 济南市历下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12 月 27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股份种类 变动期间 变动数量 变动比例（%）
大宗交易 人民币普通股 2023 年 12 月 27 日 8,696,262 2.00
合计 --- --- 8,696,262 2.00

四、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王现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5,505,777 31.16 126,809,515 29.16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3162�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3-068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2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长汀街 23 号升龙环球大厦 42 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446,058,1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55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曾而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其中董事长曾而斌先生，独立董事翁国雄先生、齐银良

先生、林涛先生以线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其中监事高秋金女士、郑小华先生以线上通讯方式出席

本次会议；
3、 副董事长、总经理郑玉芳女士，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刘国勇先生，董事会秘书黄甜

甜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46,058,1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议案》 74,082,2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1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 1 对中小投资者计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鸣剑、周冲冲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8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90� � � � � � � � 证券简称：通达电气 公告编号：2023-064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林智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 1,357,7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均为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以下简称
“IPO 前”）获得的股份。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监事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3-021），林智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根据市场价格情况，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 300,000 股， 减持
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09%。

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收到林智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满暨减持结
果的告知函》， 截至 2023 年 12 月 27 日收盘， 林智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67,400 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林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357,760 0.39% IPO 前取得：1,357,76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公司监事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 东 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林智 67,400 0.02% 2023/7/18 ～
2023/7/26

集 中 竞 价
交易 8.23－8.58 562,052.00 未 完 成 ：

232,600 股 1,290,360 0.37%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8 日


